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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szgs.gov.cn/art/2018/5/4/art_252_58820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一类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评定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出口企业：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<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>的公告》（国

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6 号，以下简称“46 号公告”） 第十条的规定，申请出口企业管理

类别评定为一类的出口企业，应于企业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结果确定的当月向主管国税机关报送

《生产型出口企业生产能力情况报告》（仅生产企业填报，样式见附件 1）、《出口退（免）税企

业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建设情况报告》（样式见附件 2）。 

现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决定按照 46 号公告要求开展 2018 年度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分类评

定工作，如出口企业有意向申请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为一类的，请在 2018 年 5 月 18 日前向

主管退税机关报送《生产型出口企业生产能力情况报告》（仅生产企业填报）和《出口退（免）

税企业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建设情况报告》。 

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 1：生产型出口企业生产能力情况报告 

附件 2：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建设情况报告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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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生产型出口企业生产能力情况报告 

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局： 

按照《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现将本

企业（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纳税人识别号/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海关企业代

码：            ）生产能力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经营生产场所情况 

…… 

二、生产设备情况 

…… 

三、产能情况 

…… 

四、员工情况 

…… 

五、资金流情况 

…… 

六、附送证明材料清单 

…… 

本公司承诺：以上报告内容是真实、可靠的，并愿意承担由此

产生的相关责任。 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（企业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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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建设情况报告 

 

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局： 

按照《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现将本

企业（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纳税人识别号/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海关企业代

码：            ）内部出口退（免）税风险控制体系建设情

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制度建设情况 

…… 

二、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

…… 

三、风险自评标准及方法 

…… 

四、专职机构设置及专职人员配备情况 

…… 

五、附送证明材料清单 

…… 

本公司承诺：以上报告内容是真实、可靠的，并愿意承担由此

产生的相关责任。 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（企业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
